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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规划总则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

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认

真落实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牢

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

主题，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为抓手，加快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

部门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水土保持工作格局，全面提升水土保

持功能和生态产品供给能力，深入实施绿美广州生态建设，推动生

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广州样

板提供有力支撑。

二、基本原则

（一）以人为本，和谐共生。注重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

以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和人居环境为重点，充分体现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理念，重视生态自然修复。

（二）预防为主，保护优先。把水土流失预防工作放在首要位

置，综合运用法律、行政、技术和经济手段，强化监督执法，坚守

生态保护红线和环境质量底线，遏制先开发后保护、先破坏后治理

的现象，将人为水土流失降低到最小程度。

（三）全面规划，统筹协调。立足于维护水土保持基本功能，

在强化防治和监管的基础上，进行全面规划，合理有效配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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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好水土资源保护与利用、约束与引导之间的关系。统筹自然生

态各个要素，发挥生态共同体活力，推进山、水、林、田、湖、草、

沙的保护、治理和修复，系统提升水土保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综

合能力。统筹协调重点区域与一般区域、主管部门与相关部门之间

的关系，形成以规划为依据，政府领导、部门协作、公众参与的水

土保持工作新局面。

（四）因地制宜，上下衔接。落实《全国水土保持规划（2015-

2030年）》《广东省水土保持规划（2016-2030年）》《广东省水

土保持“十四五”实施方案》等提出的各项目标与任务要求，强化规

划的前瞻性、战略性、指导性、约束性和可操作性。以广州市经济

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为依据，规划布局及防治方略与相关专业、专

项规划相衔接，立足广州市实际，突出地方特色。

（五）突出重点，分区施策。立足广州市水土流失现状特点和

防治需求，结合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在水土流失规划布局的基

础上，突出重点，区分轻重缓急，合理安排项目进度，分期分步实

施。划定广州市水土流失重点区域，结合广州市国土空间管控，水

土流失防治分区施策。

（五）科技支撑，强化监管。充分依托现代信息化技术，加强

水土保持信息化建设，吸纳水土保持新理念、新技术，合理应用于

广州市水土保持工作。完善水土保持综合监管体系，强化生产建设

项目全过程全链条监管，加强遥感监管、信用监管，提升水土保持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

三、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广州市所辖行政区域范围，包括越秀、海珠、荔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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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白云、黄埔、花都、番禺、南沙、从化、增城共 11个行政区，

总面积 7434.40km2。

四、规划年限

规划基准年为 2023年，规划近期水平年为 2030年，远期水平

年为 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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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规划目标

一、规划目标

近期规划目标：到 2030年，水土保持体制机制和工作体系更加

完善，管理效能进一步提升，人为水土流失得到有效管控，重点地

区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治理，水土流失状况持续改善。治理水土流失

面积 100km2，建成 31条生态清洁小流域，水土保持率达到 96.00%。

远期规划目标：到 2035年，系统完备、协同高效的水土保持体

制机制全面形成，人为水土流失得到全面控制，重点地区水土流失

得到全面治理。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150km2，建成 59条生态清洁小

流域，水土保持率达到 96.36%。

表 1 广州市水土保持规划目标值

序号 指标 近期目标值 远期目标值 属性

1 水土保持率（%） 96.00 96.36 约束性

2 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km2） 100 150 预期性

3 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数量（条） 31 59 预期性

二、规划目标分解

表 2 广州市水土保持规划目标分解表

序号 行政区

近期目标值 远期目标值

水土保

持率

（%）

新增水

土流失

治理面

积

（km2）

生态清

洁小流

域建设

数量

（条）

水土保

持率

（%）

新增水

土流失

治理面

积

（km2）

生态清

洁小流

域建设

数量

（条）

1 越秀区 99.92 / 1 99.93 / 2

2 海珠区 99.47 / 1 99.53 / 2

3 荔湾区 98.74 / 1 98.90 / 2

4 天河区 97.72 0.5 1 97.97 0.5 3

5 白云区 97.44 10 5 97.68 15 6



5

序号 行政区

近期目标值 远期目标值

水土保

持率

（%）

新增水

土流失

治理面

积

（km2）

生态清

洁小流

域建设

数量

（条）

水土保

持率

（%）

新增水

土流失

治理面

积

（km2）

生态清

洁小流

域建设

数量

（条）

6 黄埔区 94.07 8 2 94.71 12 6

7 花都区 93.96 16 5 94.28 24 7

8 番禺区 97.22 1.5 1 97.47 2.5 3

9 南沙区 98.46 2 1 98.64 3 3

10 从化区 95.74 35 7 96.17 53 13

11 增城区 95.33 27 6 95.79 40 12

全市 96.00 100 31 96.36 150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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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规划分区

一、水土保持区划

根据《全国水土保持区划导则》，结合广州市国土空间规划分

区以及全市水土保持工作区域特征，根据自然特征、区域水土保持

主导功能、防治对象、防治模式等差异，按照最新镇街行政边界把

全市划分为北部山地丘陵水源涵养生态维护区（I）、中部低山微丘

土壤保持水源涵养区（II）、中部沿江平原人居环境水质维护区（Ⅲ）

及南部冲积平原人居环境水质维护区（IV）。

表 3 广州市水土保持区划表

广东省

四级区

广州市

五级区
行政区

国土面积

（km2）

水土流

失面积

（km2）

水土保持

率（%）

岭南中部

低山丘陵

水源涵养

生态维护

区（II2）

北部山地

丘陵水源

涵养生态

维护区

（Ⅰ区）

从化区全境 1975.71 100.73 94.90

中部三角

洲人居环

境维护水

质维护区

（III2）

中部低山

微丘土壤

保持水源

涵养区

（Ⅱ区）

花都区全境

增城区全境

白云区：江高镇、人和镇、同和街

道、大源街道、太和镇、钟落潭

镇、龙归街道、京溪街道

黄埔区：九佛街道、龙湖街道、新

龙镇、长岭街道、永和街道、联和

街道、萝岗街道、云埔街道

3498.90 200.09 94.28

中部沿江

平原人居

环境水质

维护区

荔湾区全境

越秀区全境

海珠区全境

天河区全境

661.54 10.85 9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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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

四级区

广州市

五级区
行政区

国土面积

（km2）

水土流

失面积

（km2）

水土保持

率（%）

（Ⅲ区） 白云区：石门街道、石井街道、白

云湖街道、均禾街道、嘉禾街道、

永平街道、鹤龙街道、黄石街道、

新市街道、云城街道、棠景街道、

金沙街道、松洲街道、同德街道、

三元里街道、景泰街道

黄埔区：长洲街道、鱼珠街道、大

沙街道、黄埔街道、文冲街道、红

山街道、穗东街道、南岗街道、夏

港街道

南部冲积

平原人居

环境水质

维护区

（IV区）

番禺区全境

南沙区全境
1298.25 25.95 98.00

二、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

（一）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定量指标包括林草覆盖率、15度以上土地面积占总土地面积比

例。定性指标包括水土保持功能重要性、水土流失危险程度，与主

体功能区、饮用水源区、重要江河源头区和湖库周边区的区位关系，

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为从化区良口镇及吕田镇。

表 4 广州市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分布情况表

序号 行政区 镇级行政区 镇（个） 面积（km2）

1
从化区

良口镇 1 530.80

2 吕田镇 1 392.60

合计 2 923.40

（二）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

定量指标包括水土流失面积占总土地面积比例、中度以上水土



8

流失面积占水土流失总面积比例。定性指标包括水土流失危害程度、

治理迫切程度，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为花都区花东镇、从化区鳌头

镇河温泉镇、增城区派潭镇。

表 5 广州市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分布情况表

序号 行政区 镇级行政区 镇（个） 面积（km2）

1 花都区 花东镇 1 212.43

2
从化区

鳌头镇 1 364.52

3 温泉镇 1 212.09

4 增城区 派潭镇 1 289.02

合计 4 1078.06

三、水土流失易发区

经过定量计算及定性分析，我市的降雨侵蚀力强，台地、平原

区地表经扰动后也易发生较强水土流失，全市台地、平原区符合容

易发生水土流失的其他区域界定标准，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

保持法》已将山地、丘陵界定为水土流失易发区。综上，全市均为

水土流失易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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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预防保护规划

一、自然保护区重点预防保护项目

全市共有广州陈禾洞自然保护区、广州从化唐鱼自然保护区、

广州从化温泉自然保护区、广州花都芙蓉嶂白沙田桃花水母及其生

态自然保护区、广州增城大东坑次生林自然保护区等 5处自然保护

区，总面积 87.76km²，其中近期实施 80.81km²，远期实施 87.76km²。

自然保护区内的天然次生林具有控制侵蚀，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

保护、原生自然生态系统维护的水土保持主导功能。

二、水源保护区重点预防保护项目

根据《广州市饮用水源保护区区划调整方案》，广州市境内现

有流溪河中下游白坭河及西航道饮用水源保护区、流溪河人和段饮

用水源保护区等 23处河流型饮用水源保护区，总面积约 540.99km2，

其中近期实施 375.58km2，远期实施 540.99km2；和龙水库饮用水源

保护区、水声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等湖库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有 5

处，总面积约 9.54km2，均近期实施。

三、生态功能区重点预防保护项目

本规划中广州市重要生态功能区主要指法定生态保护区中的风

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以及生态系统重要区中

的重要土壤保持、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地区、水土流失敏感

区，共涉及预防保护面积 1083.73km²。其中风景名胜区有 4处，总

面积约 104.24km²；森林公园有 5处，总面积约 192.17km²；湿地公

园有 2处，总面积约 11.11km²；广州市地质公园有 1处，总面积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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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km²。另外生态系统重要区中的重要土壤保持、水源涵养、生物

多样性保护地区、水土流失敏感区在全市均有分布，为广州市生态

保护红线范围内区域，面积约 775.13km²。其中近期实施 624.33km2，

远期实施 1083.73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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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综合治理规划

全面推动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以小流域为单元开展水土

流失综合治理，将小流域综合治理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乡

村振兴规划。组织制定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实施方案，以水系、村

庄和城镇周边为重点，统筹水利、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房城乡

建设、农业农村和林业等部门资源要素，协同发力、综合施治，大

力推进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其中，近期计划完成生态清洁小流域

重点工程 31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约 45.81km2；远期计划完成生态

清洁小流域重点工程 59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约 81.99km2。

表 6 生态清洁小流域近期重点工程安排 单位：km2

序

号
行政区 重点工程名称 建设类型

小流域

规模

水土

流失

面积

1 越秀区 沙河涌越秀区段生态清洁小流域 生态旅游型 7.43 0.01

2 海珠区 石榴岗河生态清洁小流域 生态旅游型 12.61 0.01

3 荔湾区 荔枝湾涌生态清洁小流域 休闲康养型 5.78 0.01

4 天河区 车陂涌上游生态清洁小流域 和谐宜居型 22.43 0.38

5

白云区

沙坑涌生态清洁小流域 和谐宜居型 32.11 1.63

6 和龙水库生态清洁小流域 和谐宜居型 32.22 1.68

7 铜锣湾水库生态清洁小流域 和谐宜居型 47.92 1.34

8 良田坑生态清洁小流域 和谐宜居型 43.35 1.6

9 凤凰河 1#沙田水库段生态清洁小流域 生态旅游型 13.07 0.58

10
黄埔区

乌涌黄埔区段上游生态清洁小流域 和谐宜居型 44.84 0.94

11 坑贝水黄埔段生态清洁小流域 和谐宜居型 42.62 5.26

12

花都区

网顶河下游生态清洁小流域 生态旅游型 46.44 3.96

13 蟾蜍石水库生态清洁小流域 和谐宜居型 44.69 3.27

14 大布河下游生态清洁小流域 和谐宜居型 31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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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行政区 重点工程名称 建设类型

小流域

规模

水土

流失

面积

15 石南涌生态清洁小流域 绿色产业型 26.41 0.87

16 鲤鱼涌生态清洁小流域 生态旅游型 34.39 1.89

17 番禺区 且岗江生态清洁小流域 和谐宜居型 46.97 0.76

18 南沙区 蕉门河生态清洁小流域 和谐宜居型 31.96 0.94

19

从化区

莲麻河生态清洁小流域 生态旅游型 48.02 2.2

20 安山河（从化）生态清洁小流域 生态旅游型 35.71 1.69

21 小海河中田村段生态清洁小流域 绿色产业型 21.83 1.42

22 小海河原湖村段生态清洁小流域 休闲康养型 32.48 1.73

23 罗沙水生态清洁小流域 和谐宜居型 18.7 1.24

24 潖江二河上游段生态清洁小流域 和谐宜居型 43.88 2.95

25 联溪水上游段生态清洁小流域 休闲康养型 43.88 1.04

26

增城区

二龙河下游生态清洁小流域 生态旅游型 35.64 1.55

27 派潭河派潭村段生态清洁小流域 和谐宜居型 38.88 0.86

28 大坑河生态清洁小流域 和谐宜居型 25.36 1.39

29 约场河生态清洁小流域 和谐宜居型 14.41 0.47

30 高滩河生态清洁小流域 生态旅游型 36.84 1.11

31 西福河五联村段生态清洁小流域 和谐宜居型 36.87 1.42

合计 998.74 4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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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监测规划

一、定期开展全市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定期开展全市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掌握辖区及重点水系、区域

水土流失状况、动态变化及防治成效，加强监测成果分析评价和应

用。摸清全市水土流失的类型、面积、强度及分布状况，提高全市

水土流失动态监测能力，为广州市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提供决策依据。

二、加强重点区域水土保持监测

加强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生态敏感区等重点区域水土流失状

况、水土流失危害、水土保持措施及其防治效果监测。实施重点生

产建设项目人为水土流失监督性监测，降低重点项目人为水土流失

风险。加强重要干支流水土保持监测，掌握流域土壤侵蚀、水土保

持措施和河流水沙变化情况。开展农林开发活动水土流失监测，有

效提升农林开发活动监管效能。

三、水土流失危害监测评估

协同自然资源等相关部门，实施崩塌、滑坡、泥石流等水土流

失危害监测评估，充分利用水土保持监测技术，为水土流失危害治

理提供基础依据，为水土流失事件的责任认定起到技术支撑作用，

满足社会化公共服务功能。强化水土保持监测成果应用，充分利用

动态监测、监测站点数据，为水土保持各项决策提供基础支撑。

四、水土保持重点工程效益监测

主要采用定位观测和典型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水土保持重点

工程的实施情况进行监测。以饮用水水源保护地生态修复、自然保

护地生态修复、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等工程为重点，开展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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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及其防治措施数量、质量和防治效果的动态监测，分析评价工

程建设取得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五、强化科技支撑与信息化建设

鼓励开展水土保持碳汇能力评价、生态系统水土保持功能评价、

水土流失损害赔偿鉴定评估等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攻关。支持水土

保持领域重点实验室建设，鼓励水土保持学术团体等社会力量设立

面向水土保持专业领域的科学技术奖。充分发挥水土保持学术团体

交流平台作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加快推进白云湖国

家水土保持科技示范园等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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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综合监管规划

一、强化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全过程全链条监管

（一）严格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严格非企业投资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评审，加强对企业投资

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质量的检查，每年抽查水土保持方案比例不

少于当年审批数量的 30%。

（二）严格生产建设项目施工过程监管

结合“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上级抽查、重点核查、委托第三

方核查、重要时期督查等多种现场检查形式，每年对在建项目开展

一次全覆盖检查。对存在问题较多的重点行业以及重点单位加大抽

查比例和抽查频次。

（三）强化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事后监管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验收程序、标准和条件开展验

收核查工作，验收报备项目核查比例不少于 30%。

（四）落实生产建设项目主管部门行业监管

住建、交通、水务、林业等生产建设项目主管部门要有针对性

加强行业监督和指导，落实生产建设项目主管部门行业监管。

（五）强化生产建设单位责任落实

生产建设单位是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的责任主体，应当

加强全过程水土保持管理，严格落实水土保持“三同时”要求。大力

推行绿色设计、绿色施工，严格控制耕地占用和地表扰动，严禁滥

采乱挖、乱堆乱弃，全面落实表土资源保护、弃渣减量和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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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最大限度减少可能造成的水土流失。

二、强化农林开发等生产建设活动监管

建立健全农林开发等生产建设活动水土流失防治体系，依法划

定禁垦区。探索农业农村人为生产活动水土保持监管的模式和方法。

各部门结合行业管理职责，加强农林开发、土地整理、垦造水田、

林木采伐、农村道路建设、乡村建设等活动的水土保持监管。

三、强化水土保持监督执法

（一）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依法查处未批先建、未批先弃、未验先投等违法违规行为。加

大对造成水土流失的生态破坏行为的惩治力度，探索生态环境损坏

鉴定评估与赔偿制度，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依法依规追究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二）强化部门间协同监管和联动执法

强化部门间协同监管和联动执法，建立完善监管信息共享、违

法线索互联、案件通报移送等制度。加强水土保持行政执法与刑事

司法衔接、与检察公益诉讼协作，充分发挥司法保障监督作用。健

全与纪检监察机关沟通机制，及时将发现的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涉

嫌违纪违法问题线索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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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管理

坚持和加强党对水土保持工作的全面领导，建立健全协调机制，

明确部门职责，统筹协调各级水土保持工作，形成市负总责，区、

镇街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以践行新时代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高度和新时代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坚持

依法行政，保证水土保持工作的正常开展。

二、加大投资保障

各级政府要把水土保持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建立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的投入机制，多渠道筹措水土保持治理资

金。积极主动开展水土保持工作，争取上级财政投资；探索水土保

持补偿机制，依法用好水土保持补偿费等方面保障资金投入；加强

制度创新，强化政策支持，拓宽投资渠道，运用市场机制鼓励和吸

引金融资本、民间资本积极投入水土流失治理；加强资金管理，不

断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

三、加强行业能力建设

一是加强水土保持从业人员的培训和教育，提高水土保持从业

人员的业务水平和综合素质，扩大技术交流合作的领域和范围，学

习吸收国内外的水土保持先进技术和经验。二是完善水土保持技术

支撑体系，开展科技攻关、试验工作，提升水土保持技术市场水平。

三是加强水土保持科学研究，为科学防治水土流失提供技术支撑。

四是推广水土保持先进实用技术，探索综合治理新模式。



18

四、强化宣传教育

积极争取创建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工程。将水土保持纳入国民教

育体系和党政领导干部培训体系。全面加强舆论引导，广泛开展水

土保持宣传教育，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体，营造良好的水土保持生

态建设氛围。积极推进水土保持宣传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

网络，引导全社会强化水土保持意识。


